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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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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家
庭
」
一
一
但
是
被
認
為
混
馨
、
們
在
、
支
持
的
最

其
本
的
避
風
港
，
曾
說
何
時
它
的
結
構
改
變
了
，
工
業
社

會
使
它
產
生
了
巨
變
，
人
們
也
越
來
越
不
重
視
「
它
」
的

重
要
，
然
而
情
社
俞
工
作
員
梢
忠
把
「
家
中
暴
力
」
(
婚

姻
暴
力
)
當
做
服
務
明
白
之
一
，
也
來
眾
一
分
心
意
時
，

工
作
員
，
發
現
此
問
題
已
吞
時
社
會
很
久
波
對
社
俞
結
構
、

安
定
、
和
諧
康
生
派
大
的
影
響
，
受
虐
、
安
裝
人
數
之
多

也
不
在
話
干
，
在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助
北
區
婦
女
的
利
服

務
中
心
開
創
之
初
，
說
們
無
意
以
此
問
題
為
主
軸
，
但
說

們
無
法
不
認
求
助
為
來
投
訴
、
求
助
。
我
們
只
好
不
斷
地

發
展
各
項
服
務
措
菇
，
，
此
從
各
項
工
作
，
期
草
不
們
能
解

決
問
題
，
更
能
M
m防
問
題
的
發
生
。

筆
者
三
人
均
甘
為
北
締
的
工
作
人
民
，
一
為
督
怒
，

一
為
工
作
且
，
另
一
為
志
工
。
三
人
角
色
不
同
但
同
心
協

力
的
投
入
，
在
其
他
同
仁
的
配
合
下
努
力
推
展
工
作
，
如

今
，
適
逢
別
離
時
分
，
對
此
份
工
作
雖
有
很
多
割
拾
不
下
的

留
念
，
但
也
預
期
接
手
有
必
更
增
進
，
茲
此
正
是
許
多
問

題
的
癥
結
、
社
會
和
諧
的
絆
腳
石
。
因
為
暴
力
巾
受
虐
婦

女
的
能
立
即
被
援
助
，
危
機
發
調
遍
，
則
往
往
可
說
間
更

多
悲
劇
及
不
良
之
影
響
，
在
此
筆
老
三
人
非
常
感
激
社
區
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將
本
文
刊
出
，
期
經
驗
傳
承
外
，
更

荒
學
教
專
家
參
予
指
導
，
使
H

後
工
作
能
有
所
將
進
。

貳
、
婚
朔
暴
力

一
、
何
謂
婚
姻
暴
力
(
1
、

2
)

婚
姻
暴
力
是
指
締
結
婚
約
、
曾
締
結
婚
約
或
同
居
關

係
巾
之
一
斗
力
遭
另
一
芳
以
精
神
、
言
語
、
肢
體
、
性

••.••• 

等
方
式
虐
待
。

虐
符
行
為
包
括
惘
，
打
、
拉
、
踢
踢
拍
或
使
用
器
具
傷

持
對
方
、
性
暴
力
、
通
娟
、
恐
嚇
姓
之
一
百
行
和
學
動
、
以

孩
子
或
其
他
關
係
人
的
生
命
要
脅
等
，
使
對
芳
被
傷
甘
于
川
的

程
皮
從
不
需
治
療
、
傷
害
甚
至
死
亡
。

婚
姻
暴
力
關
係
中
，
大
多
數
施
虐
者
是
男
性
，
包
括

先
生
、
前
夫
、
同
居
人•..... 

等
，
另
施
虐
者
也
可
能
是
女

性
，
包
括
妻
子
、
前
一
婪
、
同
居
人
•..
••. 

等
。
但
這
種
情
形

很
少
。

二
、
我
國
目
前
婚
蚓
暴
力
現
況

(
3
)

位
親
蜜
關
係
中
由
於
暴
力
的
介
入
，
對
雙
方
及
子
女

都
造
成
嚴
重
的
不
良
影
響
。
可
由
四
種
不
同
來
源
的
資
料

，
分
析
故
國
目
前
婚
姻
暴
力
的
一
般
狀
況•• 

H
從
新
聞
報
導
資
料
分
析

圍
內
劉
叮
屏
(
一
九
入
七
)
收
集
了
二
年
(
一
九
八

四
l

一
九
八
五
)
的
三
家
報
紙
有
關
說
毆
婦
女
的
報
進
l

!
巾
央
日
報
、
中
國
時
報
、
聯
合
報
，
分
析
結
果
有
五
三

佑
的
案
件
有
傷
亡
情
形
發
生
，
施
虐
手
段
凶
狠
，
而
發
生 原

因
多
為
家
庭
鎖
事
或
溝
通
不
炭
。

口
從
家
事
法
庭
離
婚
資
料
分
析

從
一
九
入
O
l

一
九
八
九
年
家
事
法
庭
離
婚
案
件
統

計
中
，
以
「
受
他
方
虐
待
」
為
自
訴
請
離
婚
者
，
十
年
來

一
直
高
居
第
二
位
。
而
提
出
告
訴
的
受
虐
者
性
別
比
例
懸

殊
，
通
常
女
性
屬
絕
大
多
數
。

且
從
婦
女
生
活
困
擾
調
奈
資
料
分
析

馮
燕
(

一
九
九
三
一
項
「
婦
女
生
活
中
困
擾
與
成

長
敢
有
」
調
益
，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婚
姻
暴
力
存
在
於
任
何

社
扭
地
位
人
口
巾
，
其
普
及
率
在
已
婚
人
口
中
占
有
一
成

多
。

關
從
婚
姻
暴
力
成
乃
馨
專
線
個
案
資
料
分
析

從
康
乃
馨
專
線
了
九
入
入
年
十
月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一

月
的
安
處
者
資
料
中
採
討
，
分
析
結
果
，
顯
示
施
虐
表
存

在
各
年
齡
、
職
業
、
社
經
地
位
，
而
受
虐
者
往
往
歷
經
一

段
時
間
才
向
外
求
助
，
且
對
法
律
、
司
法
感
到
最
困
擾
及

無
安
全
保
障
。

三
、
施
最
者
與
受
虐
者
常
見
特
質
(
2
、

4
)

H
施
虐
看
常
見
的
特
質
﹒
­

L
e
R
尊
心
低
。

且
不
好
的
童
年
經
驗
，
常
成
長
在
暴
力
的
家
庭
中
o

a

有
暴
力
、
或
侵
略
、
攻
擊
性
行
為
的
過
去
紀
錄
。

4

不
佳
的
人
際
溝
通
技
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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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
山
控
制
慾
強o

a

制
酒
或
〈
典
)
藥
物
當
別
問
題
。

1

欠
缺
解
決
問
題
與
面
對
困
難
的
能
力
u

&
對
受
虐
者
欠
缺
憐
憫
心
。

Q

的
經
濟
壓
力
。

此
工
作
壓
力
或
欠
缺
成
就
感
。

江
覺
得
施
暴
是
無
法
避
兔
且
是
必
要
的
。

也
不
願
為
自
己
的
行
為
負
責
，
將
采
任
悴
在
安
虐
我

身
上
。n

u街
動
、
脾
氣
暴
躁
。

且
對
自
己
不
了
解
、
不
知
如
何
處
現
代
一
己
的
情
緒
。

也
較
為
傳
統
的
角
色
觀
念
與
認
間
，
覺
得
男
性
應
是

陽
剛
且
權
威
的
。

此
病
態
的
妒
做
心
理
。

1
顯
出
多
重
人
格
。

且
受
虐
者
的
特
質
，
.

L

較
低
的
自
尊
心
。

Z

覺
得
自
己
是
有
銬
的
，
深
信
信
作
關
係
中
的
迷
附
心

。

q

山
傳
統
的
女
性
角
色
觀
念
，
覺
得
家
庭
的
和
諧
是
必

要
的
，
女
性
一
改
為
先
生
、
子
女
與
家
庭
犧
牲
。

4

常
自
賞
、
壓
抑
肉
己
憤
怒
及
尋
求
平
等
對
待
的
情

絡

E
山
較
宿
命
觀
，
持
事
悄
椒
、
悲
觀
;
但
卸
父
表
現
山

極
強
的
生
存
韌
性
。

a

相
信
犧
牲
、
忍
一
殼
，
問
題
則
有
改
善
的
一
天
。

月
h
鍛
重
的
壓
力
反
映
，
通
常
有
心
因
性
佳
狀
的
抱
怨

。

口
弘
常
相
信
除
了
自
己
以
外
，
沒
人
叫
以
解
決
自
己
的

問
題
。Q

山
不
好
的
一
章
作
經
驗
，
常
成
長
在
暴
力
的
家
庭
巾
。

m
u與
社
會
隔
離
，
當
發
生
問
題
時
，
常
缺
乏
批
會
主

土
述
所
列
之
婦
姻
暴
力
施
虐
瑞
典
受
虐
者
的
特
質
，

可
在
峭
良
心
粉
巾
研
顯
可
見
，
亦
反
映
一
荒
婚
制
暴
力
產
役
之
原

悶
。

四
、
婚
姻
暴
力
的
迷
思
與
事
實

(
1
)

付
迷
思•• 

婚
姻
暴
力
只
會
發
你
在
低
社
絡
地
位
改
教

有
相
反
較
低
的
家
庭
。

事
實•. 

婚
姻
暴
力
在
各
種
社
扭
地
位
、
教
育
和
俊
的

家
陪
發
生
。

已
迷
思•• 

婚
姻
暴
力
發
生
的
比
例
很
少
。

事
實•. 

婚
姻
暴
力
雖
非
普
遍
存
在
，
但
臺
灣
現
階
段

鋒
十
個
家
庭
中
就
有
一
個
。

同
迷
思
•• 

受
虐
者
有
被
虐
符
傾
向
。

事
實•• 

絕
大
多
數
的
受
虐
者
沒
有
被
信
你
缸
，
只
覺

得
此
經
驗
是
痛
苦
、
可
恥
的
。

倒
迷
思
•• 

受
虐
者
未
能
克
挂
在
家
庭
中
的
職
責
。

事
質•• 

許
多
受
虐
渚
都
蝠
盡
所
能
的
扮
演
好
在
家
腔

中
的
角
色
。
而
角
色
抄
演
的
好
壞
與
遭
受
暴
力
無
相
關
。

回
迷
忠•• 

毆
打
事
件
大
多
發
生
在
制
泊
或
樂
物
使
用

之
後
。事

質
•. 

毆
打
事
件
與
耐
消
或
服
用
樂
物
非
絕
對
相
關

。

例
迷
忠
:
毆
打
行
為
只
是
偶
發
專
利
。

干
事
質•. 

在
第
一
次
毆
打
後
，
就
會
有
持
續
的
毆
打
行

為
設
生
。

阿
迷
忠•• 

施
虐
若
與
安
虐
者
都
可
能
有
精
神
疾
病
。

事
質•• 

婚
姻
暴
力
和
精
神
疾
病
關
係
不
大
。

迷
思•• 

受
虐
者
想
擺
脫
受
虐
關
係
是
很
容
易
。

事
質•• 

受
虐
者
閻
長
期
處
在
經
濟
上
、
情
緒
上
依
賴

施
虐
者
，
攸
拉
缺
乏
，
質
俠
的
支
持
與
資
涼
下
難
以
脫
離
施

虐
殺
。制

迷
思•• 

施
虐
老
長
相
兇
惑
，
且
會
打
小
孩
。

事
質•• 

施
虐
者
常
是
文
質
彬
彬
，
外
人
眼
巾
的
大
好

人
，
有
的
對
孩
子
是
非
常
疼
愛
。

肘
迷
思•• 

長
期
的
虐
待
關
係
有
改
善
的
一
天
。

事
貨•• 

毆
打
行
為
發
生
，
則
暴
力
的
循
環
難
停
止
。

婚
姻
暴
力
是
家
庭
中
最
為
被
隱
蔽
而
不
向
外
人
道
之

事
件
其
一
，
然
其
嚴
重
性
已
不
是
以
家
務
事
可
概
略
之
，

攸
不
可
問
問
題
不
開
顧
而
否
認
問
題
的
存
在
。

五
、
婚
姻
暴
力
產
生
的
原
因

(
4
)

H
權
力
的
嚴
重
不
同

權
力
乃
是
指
最
強
勢
的
一
方
迫
使
最
無
勢
的

-
J刀
把

從
，
使
其
感
受
到
威
脅
，
而
放
棄
自
己
之
權
利
與
意
願
而

妥
協
。
在
傳
統
的
男
尊
女
卑
觀
念
及
僵
化
的
兩
性
角
色
，

使
男
性
在
家
庭
中
的
支
配
權
、
主
控
地
位
增
強
，
女
性
則

是
順
眼
、
軟
弱
及
處
於
被
動
的
地
位
。
在
這
種
不
平
等
的

家
庭
結
格
下
，
有
些
家
庭
的
丈
夫
視
妻
子
為
財
產
，
任
一
甘
心

處
授
，
其
關
係
有
如
主
人
對
待
奴
隸
。
而
這
些
現
象
常
被

認
為
家
務
事
，
被
社
會
所
接
受
與
容
忍
。

口
人
際
關
係
的
孤
立

人
是
翠
居
的
動
物
。
透
過
君
一
種
的
生
活
與
互
動
，
當

個
體
有
困
難
時
，
其
親
近
的
親
友
及
鄰
里
可
適
時
伸
出
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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芋
，
提
供
資
派
以
解
決
問
題
。
然
當
個
體
孤
立
時
，
問
題

產
生
，
外
界
則
不
易
切
入
。
在
婚
姻
暴
力
家
庭
巾
，
可
常

見
的
即
是
與
社
會
隔
離
，
便
增
加
了
其
問
題
的
隱
密
性
，

加
上
施
虐
者
禁
止
受
虐
者
將
暴
力
事
件
外
洩
P

以
鞏
固
玄

機
，
長
期
下
來
，
助
長
施
虐
者
有
恃
無
恐
心
態
，
導
致
惡

性
循
環
，
使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更
難
，
介
入
。

目
暴
力
的
遺
傳
性

家
庭
是
個
體
學
習
社
會
化
的
第
一
個
單
位
。
而
從
社

會
心
理
學
的
觀
點
，
認
為
人
類
的
行
為
是
由
周
遭
璞
境
學

習
而
來
，
正
與
婚
姻
暴
力
中
代
問
遺
傳
性
相
符
合
。
代
間

遺
傳
指
的
是
一
個
在
暴
力
家
庭
中
成
長
的
孩
子
，
學
習
到

父
母
之
暴
力
行
為
，
長
大
成
人
後
，
男
董
易
成
為
施
虐
者

，
女
童
易
成
為
受
虐
者
，
此
一
代
一
代
相
傳
下
去
的
暴
力

行
為
部
是
。
目
睹
暴
力
成
長
的
孩
一
章
，
極
易
產
生
權
力
、

快
制
性
、
不
負
責
任
、
破
壞
性
、
攻
擊
性
與
自
我
毀
壞
等

行
為
，
朱
學
會
處
理
生
活
的
壓
力
，
當
產
生
摩
克
峙
，
極

易
以
暴
力
作
為
渲
適
的
方
法
。

關
婚
姻
暴
力
的
預
警

在
婚
姻
關
係
中
的
虐
待
行
為
，
常
非
首
次
出
現
，
有

前
多
是
在
兩
性
交
往
的
過
程
中
，
即
有
徵
兆
顯
示
•. 

L

約
會
暴
力
。

1

早
婚
或
青
春
期
同
居
。

。
心
未
婚
凹
先
懷
孕
，
造
成
更
強
的
依
附
及
權
力
不
平

等
。

A
h帶
子
女
再
婚
或
與
有
子
女
者
結
婚
。

戶h

山
欠
缺
支
持
系
統
，
鮮
少
與
親
友
往
來o

a

對
伴
侶
與
其
重
要
關
係
人
所
知
甚
少
。

呵
，h
欠
缺
獨
立
自
主
的
能
力
，
造
成
依
賴
性
強
。

婚
姻
暴
力
發
生
在
任
何
的
階
層
、
年
齡
、
宗
教
吟
，

且
一
旦
發
生
，
很
難
停
止
。
不
管
僅
發
生
一
次
或
持
續
性

行
為
，
均
與
許
多
因
素
相
關
，
雖
已
有
許
多
學
有
、
專
家

研
究
，
但
其
原
因
仍
無
法
有
一
定
論
。

根
拔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北
區
婦
女
中
心
之
「
康
乃

馨
婚
姻
暴
力
求
助
專
線
」
自
一
九
入
入
年
十
月
自
一
九
九

一
年
一
月
之
調
茶
，
受
虐
者
認
為
其
婚
姻
暴
力
產
生
原
因

之
統
計
如
下
﹒
-

L

不
良
嗜
好
•. 

翻
酒
、
嗜
賭
。

么
夫
妻
溝
通
不
良
•. 

常
指
責
、
批
評
。

1

金
錢
處
理
問
題
。

4

個
人
因
素
•• 

粗
暴
性
人
格
。

丘
觀
念
差
異
•. 

價
值
觀
、
大
男
人
主
義
。

&
配
偶
外
遇
。

n
h佔
有
慾
強•• 

易
吃
酷
。

&
配
偶
家
庭
模
式•• 

成
長
在
暴
力
家
庭
中
。

Q

的
生
活
壓
力•• 

工
作
、
經
濟
等
。

肌
性
關
係
不
協
調
。

扎
其
他•• 

宗
教
信
仰
、
配
偶
挑
變
。

在
研
究
中
顯
示
，
除
有
個
人
因
素
及
二
人
間
互
動
或

觀
念
產
生
之
差
距
影
響
造
成
婚
姻
暴
力
，
有
更
多
的
是
多

重
原
因
造
成
的
。

六
、
婚
姻
暴
力
循
環
論

者
已
佇
立
對
婚
姻
關
係
中
虐
待
行
為
提
出
暴
力
循
環

論
，
此
循
環
分
為
三
階
段
•• 

第
一
階
段
•• 

緊
接
升
高
潮

緊
張
在
每
個
人
的
生
活
及
關
係
里
是
一
種
正
常
現
象

。
然
而
在
婚
姻
暴
芳
的
關
係
巾
，
隨
著
暴
力
因
素
，
緊
張

期
隨
之
形
成
。
施
虐
者
會
在
言
語
上
刺
激
或
辱
罵
受
虐
者

，
而
受
虐
者
會
忍
氣
吞
聲
，
使
情
勢
不
致
惡
化
。
但
在
不

合
理
的
要
求
下
，
受
虐
者
產
生
失
眠
、
失
落
、
沮
喪
等
各

種
症
狀
。

第
二
階
段
•• 

暴
力
期

當
緊
張
升
到
最
高
點
時
，
暴
力
行
為
亦
隨
之
而
至
。

施
虐
者
藉
由
毆
打
行
為
渲
油
其
壓
力
及
不
滿
之
情
緒
。
通

常
施
處
有
會
為
自
己
之
暴
力
行
為
找
到
一
個
藉
口
，
而
受

虐
者
經
由
此
經
驗
而
變
得
悲
觀
、
退
縮
。
受
虐
者
求
助
的

動
機
亦
在
此
階
段
最
強
。

第
三
階
段
•• 

蜜
月
期

在
毆
打
事
件
後
數
小
時
或
幾
天

3

二
人
的
感
情
才
能

復
合
，
男
女
雙
方
均
會
為
事
情
結
束
而
有
輕
鬆
的
感
覺
。

施
虐
者
在
此
階
段
會
為
毆
打
而
道
歉
、
悔
恨
，
博
取
對
方

諒
解
，
受
虐
者
最
初
會
責
怪
對
方
，
後
亦
會
接
受
對
方
之

懺
悔
。
這
樣
的
過
程
是
雙
方
確
信
彼
此
間
無
大
問
題
，
但

事
實
上
都
是
下
一
個
暴
力
循
環
的
開
始
。
通
常
在
此
階
段

勸
受
虐
者
離
開
者
會
被
視
為
敵
人
。

暴
力
循
璟
因
個
別
的
問
題
及
互
動
不
同
而
時
間
也
不

一
定
，
有
人
是
一
個
月
，
有
人
是
一
年
。
但
因
有
此
循
環

，
受
虐
者
便
有
錯
誤
期
待
，
認
為
暴
力
有
改
善
的
一
天
。

意
一
、
危
機
調
適

一
、
危
機

每
個
個
體
自
出
生
至
老
死
將
生
物
的
、
心
理
的
及
社

會
的
經
驗
加
以
組
合
重
整
而
成
為
吋
m
M
S
E
O的M
a
z日

，
又
稱
為
人
格
。
(
印N
H
B
C
m
f
s∞明
)
人
格
是
個
體
生

存
於
環
境
中
的
適
應
方
式
，
故
每
個
個
體
均
有
自
己
獨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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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方
式
，
以
生
存
及
應
付
處
理
影
響
適
應
的
困
難
。
若
以

系
統
論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所
謂
的
目
。

B
g

叩
門
自
凹
的
(
平
衡

點
)
，
即
是
個
體
運
用
自
己
獨
特
的
適
應
方
式
，
所
欲
達

到
的
狀
態
。
因
此
，
當
做
健
在
環
境
中
，
獨
特
的
適
應
方

式
已
無
法
應
付
困
難
，
維
持
生
存
的
完
雄
性
，
且
亦
無
法

恢
復
或
達
到
平
衡
點
，
這
樣
的
狀
態
我
們
稱
為
危
機
。

二
、
個
體
面
對
危
機
的
反
應

個
體
在
危
機
中
通
常
無
法
有
教
忠
考
，
且
過
度
的
情

緒
反
應
已
經
掩
沒
了
思
考
的
能
力
。
(
ω且
已
戶
已
苟
且
∞
印
)

。
故
可
知
個
體
在
危
機
時
心
理
狀
態
是
十
分
脆
弱
的
，
且

通
常
一
開
始
會
使
用
防
衛
機
制
仲
處
理
危
機
。
(
謝
秀
芬
、

民
m
m
)

二
、
在
婚
姻
暴
力
中
的
危
機

仆
鬥
婚
姻
暴
力
的
危
機

前
面
已
談
過
婚
姻
暴
力
的
定
義
、
迷
忠

IA
背
品
等
，

我
們
可
以
知
道
婚
姻
暴
力
並
非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和
社

會
環
境
密
切
相
關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故
在
談
及
婚
姻
暴
力
的

危
機
時
，
將
以
主
觀
及
客
觀
的
層
面
來
探
討
。

就
主
觀
的
層
面
而
言
，
婚
姻
暴
刃
的
危
機
即
指
受
虐

卅
一
唱
主
觀
感
到
已
無
法
有
效
解
決
暴
力
問
題
，
生
存
受
到
威

脅
，
及
因
習
得
的
無
助
感
或
過
皮
的
情
緒
而
無
法
發
揮
正

常
的
社
會
功
能
。
然
在
暴
力
關
係
中
的
受
虐
者
通
常
已
感

到
無
法
再
忍
受
暴
力
，
但
又
因
正
式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不
足

或
無
法
有
放
干
預
及
非
正
式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的
薄
弱
，
如

受
虐
耘
的
人
際
關
係
疏
離
，
而
感
到
無
法
有
效
解
決
暴
力

，
因
而
是
現
心
理
的
及
社
會
的
衰
弱
狀
態
。

就
客
觀
的
層
面
而
言
，
社
會
環
境
巾
潛
藏
若
造
成
婚

姻
暴
訂
危
機
的
問
子
。

L

以
社
會
制
度
而
言
，
目
前
的
法
令
規
章
並
無
法
有

教
過
止
婚
姻
中
暴
力
的
發
生
及
保
護
受
虐
者
。
且
相
闊
的
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對
受
虐
者
而
言
，
協
助
是
相
當
有
限
的
。

1

以
此
會
環
揖
而
言
，
社
會
巾
充
斥
若
對
婚
姻
暴
力

的
迷
思
，
致
使
正
式
的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，
如
警
政
、
醫
療

、
司
法
等
無
法
提
供
受
虐
者
所
需
的
有
欽
協
助
，
以
脫
離

暴
力
關
係
。
另
迷
思
亦
使
得
非
正
式
的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，

如•• 

娘
家
、
婆
家
、
朋
友
及
社
會
大
眾
等
，
無
法
以
正
確

的
態
度
看
待
暴
力
，
甚
至
是
無
法
給
予
受
居
者
精
神
、
物

質
上
的
支
持
。
而
受
虐
者
本
身
來
自
於
婚
姻
及
親
子
的
連

結
，
亦
將
使
得
受
虐
者
難
以
離
開
受
虐
關
係
。

口
在
實
務
工
作
中
，
如
何
界
定
婚
姻
暴
力
的
危
機

婚
姻
暴
克
是
指
配
偶
之
一
方
以
身
體
或
武
器
侵
襲
另

一
配
偶
(
亦
包
含
同
居
人
或
親
密
之
異
性
朋
友
)
，
其
頻

率
往
往
從
一
週
數
次
至
一
年
數
次
，
其
傷
害
程
反
從
不
需

治
療
到
傷
害
至
死
皆
有
〈
馮
燕
、
民
的
)
。
放
在
質
務
工

作
中
，
受
虐
者
主
述
已
無
法
繼
續
在
受
虐
的
環
境
中
適
應

，
或
生
存
己
受
到
威
脅
時
，
即
為
危
蟻
。

四
、
婚
姻
暴
力
危
機
處
理
的
基
木
態
度
及
步
驟

付
基
本
態
度

在
面
對
婚
姻
暴
力
危
機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基
本
態

度
應
共
有
﹒
-

L

包
容
悅•• 

郎
對
婚
姻
暴
力
受
虐
者
指
納
的
態
度
，

並
以
愛
心
及
耐
心
面
對
在
危
機
中
的
受
虐
者
之
情
緒
及
防

如
“
肘
。

么
個
別
性
•• 

雖
社
會
工
作
者
面
對
的
皆
是
婚
姻
暴
力

的
受
害
者

，
但
因
其
特
質
及
外
在
資
源
的
狀
況
不
一
而
有

所
差
異
，
故
須
有
個
別
性
的
虛
道
。

在
技
術
性•• 

部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處
理
危
機
中
的
受
虐

者
時
，
應
運
用
其
專
業
理
論
與
技
術
以
評
估
及
處
過
。

A
h立
即
性•• 

郎
針
對
受
虐
者
的
立
即
需
要
，
做
立
即

性
的
處
理
，
其
中
包
含
了
維
護
受
虐
者
生
命
安
全
的
強
制

性
，
如•• 

送
醫
、
報
警
、
庇
護
o

a

積
極
性•• 

即
積
極
打
破
受
虐
者
，
及
受
虐
者
社
會

關
係
成
員
的
迷
思
，
以
增
加
受
虐
者
社
會
支
持
的
連
結
，

並
積
極
增
加
受
虐
者
對
自
我
及
解
決
問
題
的
信
心
。
對
於

受
虐
者
的
個
人
資
源
網
亦
須
積
極
結
合
、
協
調
。

&
支
持
性•• 

即
在
給
護
受
虐
者
生
存
安
全
下
，
尊
重

受
虐
者
的
自
我
決
定
，
給
予
受
虐
者
無
條
件
的
精
神
支
持

仇
深
入
性•• 

郎
針
對
受
虐
者
的
情
形
做
深
入
暸
解
，

包
含
受
虐
者
及
配
偶
的
生
長
史
，
婚
姻
史
，
暴
力
史
及
其

原
因
，
另
外
，
對
於
危
機
的
引
發
事
件
，
及
其
和
受
虐
者

心
理
動
力
的
關
聯
亦
深
入
瞭
解
。

口
已
變
具
性•• 

即
在
危
機
處
理
的
過
程
中
，
可
社
會
工
作

員
應
隨
時
評
估
並
視
受
虐
者
情
況
的
改
變
，
而
調
盤
問
標

及
策
略
。

Q
U防
範
性•. 
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面
對
暴
力
問
題
時
，
應

有
暴
力
是
非
法
，
且
絕
對
縈
止
的
態
度
。
因
此
須
隨
時
防

範
暴
力
的
再
發
生
，
故
須

教
導
受
虐
者
自
我
保
護
的
方
法

m
限
制
性
•• 

在
按
案
之
初
，
郎
須
瞭
解
及
澄
清
受
虐

者
及
機
構
間
的
期
待
，
並
澄
清
機
構
功
能
及
限
制
。
且
社

會
工
作
員
讀
明
白
自
我
限
制
，
問
題
仍
是
受
虐
者
的
，
社

會
工
作
員
僅
提
供
支
持
以
增
加
受
虐
者
們
在
力
量
、
及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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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以
協
助
手
一
虐
和
解
決
問
題
υ

扎
普
遍
性
，
﹒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面
對
暴
力
問
題
時
，
應

明
白
•. 

婚
姻
白
的
暴
力
是
普
遍
的
，
並
非
只
發
生
在
少
數

人
身
上
。

也
倡
導
性
•. 

…
肌
會
工
作
具
有
責
任
擔
當
倡
導
的
角
色

。
在
面
對
社
會
大
眾
時
，
一
談
赴
會
瞭
解
婚
姻
暴
刃
問
題
的

假
重
性
，
及
立
叫
那
正
神
州
的
觀
念
，
以
打
破
品
的
思
。
在
政
策

方
面
，
社
會
工
作
民
間
，
說
推
動
相
關
政
策
及
法
令
的
產
生

，
以
通
止
甚
-
m預
防
是
力
的
發
生
。
技
加
拍
一
岫
刺
服
務
的

施
，
以
更
有
欽
協
助
受
處
有
。
在
面
對
資
源
網
絡
方
面
，

叫
社
會
工
作
員
則
應
發
抑
、
結
合
、
並
協
調
資
蹄
，
以
使
網

絡
運
作
順
間
，
能
更
有
教
協
助
安
虐
卅
一
引ο

口
步
臨

L
提
供
受
虐
渚
立
即
性
服
務
•. 

包
括
求
助
熱
線
、
緊

品
內
心
庇
護
、

h
q心
難
救
助
等
，
以
使
受
虐
者
能
在
危
急
的
狀
況

下
，
得
到
立
凹
性
的
協
助
，

以
維
護
安
虐
者
及
其
子
女
生

命
安
全
。么

儘
速
建
立
志
業
關
係
﹒
﹒
包
括
對
受
虐
清
兵
家
人
及

相
關
資
涼
機
構
。
以
建
立
受
虐
者
面
對
問
題
的
決
心
和
信

心
，
增
加
中
以
人
對
受
虐
者
的
支
持
關
懷
。
並
和
資
源
機
構

在
專
業
關
係
中
，
以
服
務
受
虐
者
為
主
要
工
作
。

已
有
鼓
地
搜
集
資
料
﹒
﹒
包
合
受
虐
稿
本
身
的
成
長
史

、
人
格
特
質
、
婚
姻
史
、
暴
訂
史
，
身
體
狀
況
，
就
業
情

形
，
求
助
狀
況
;
及
受
虐
者
的
家
庭
結
構
，
家
庭
動
力
;

及
受
虐
者
的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。
以
瞭
解
受
虐
有
一
間
對
問
題

時
的
阻
刃
、
助
力
、
及
問
題
，
並
以
此
評
估
氯
結
合
之
資

涼
。

4
評
估
與
診
斷
•• 

評
估
內
容
包
括
七
大
項
﹒
﹒
社
會
資

源
的
應
用
，
受
虐
新
的
受
虐
情
形
灰
心
理
動
刃
，
家
庭
史

包
含
受
虐
者
及
其
配
偶
立
即
生
家
庭
，
受
虐
者
及
其
配
偶

之
工
作
狀
況
、
子
女
、
不
良
嗜
好
、
飽
含
做
過
的
粗
暴
行

焉
。
並
依
其
評
估
以
診
斷
受
虐
岩
土
問
題
，
將
其
做
為
接

控
目
標
及
策
略
之
依
據
。

戶
趴擬
訂
工
作
目
標
及
策
略

•. 

包
括
受
虐
有
本
身
及
資

源
、
環
位
三
大
部
份
，
擬
訂
符
合
受
處
渚
能
刃
及
狀
視
的

目
標
，
拉
依
受
』
雇
者
之
能
力
，
資
源
擬
訂
其
是
成
立
策
略

。
將
服
務
做
階
段
性
、
具
體
化
的
規
剖
，
以
利
實
行
及
評

估
。

肆
、
婚
蚓
暴
力
危
機
調
適
之
實

務
工
作

以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問
北
阪
婦
女
研
制
服
務
中
心
為

例
來
探
討
婚
姻
暴
力
受
虐
如
女
之
危
機
調
逍
服
務
內

z符
。

一
、
提
供
受
雇
婦
女
立
即
性
之
服
務
措
施

郎
對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下
列
立
即
性
之
服
務
，
以
舒
緩

其
危
機
狀
態
，
儘
速
恢
彼
其
應
有
之
功
能
。

八
鬥
專
線
服
務•• 

北
區
婦
女
中
心
之
專
線
電
話
為
:
五

六
一
九
五
九
五
，
即
「
我
留
意
救
我
，
救
我
」
'
此
專
線

本
來
係
為
有
需
要
之
婦
女
捏
供
諮
詢
服
務
，
但
在
婚
姻
暴

力
受
虐
婦
女
服
務
推
出
後
，
此
專
線
所
受
理
之
問
題
中
有

入
O
M
m為
受
虐
之
問
題
。

L
專
線
提
供
服
務
之
人
員
﹒
﹒
為
熱
心
且
已
接
受
鍛
格

訓
線
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並
對
在
職
訓
練
課
程
從
未
中
斷

，
且
願
意
接
受
服
務
中
之
督
導
者
，
其
大
多
數
為
家
庭
主

婦
，
在
白
天
上
班
時
間
以
二
班
制
之
方
式
輪
流
接
聽
電
話

6
進
行
處
遇

•• 

大
致
上
分
為
工
作
員
及
受
虐
者
兩
部

份
，
工
作
員
偏
重
資
源
的
發
掘
及
結
合
、
協
調
，
而
受
虐

者
則
依
工
作
目
標
之
達
成
策
略
，
依
緩
急
先
後
進
行
。

呵
，h
一
件
評
估•• 

在
處
過
進
行
完
成
之
後
，
須
進
行
有
評

估
;
其
內
容
包
括•• 

受
虐
者
目
前
心
瑾
及
社
會
狀
況
，
以

瞭
解
處
遇
之
成
款
，
及
再
處
遇
之
研
制
要
性
。

&
迫
院•• 

追
路
通
常
是
在
處
遇
及
再
評
估
完
成
立
後

的

一
段
時
間
，
為
瞭
解
受
虐
者
在
處
遇
之
後
狀
況
的
改
變

，
且
苦
工
作
員
評
估
仍
頭
再
處
遇
，
則
須
再
開
案
，
則
又

罔
到
步
咳
1

。
迫
眠
的
目
的
在
於
和
受
虐
者
保
持
連
結
，

以
協
助
其
面
對
難
休
止
的
暴
力
問
題
。
而
對
於
已
脫
離
暴

力
關
係
的
受
虐
者
，
則
給
予
支
持
鼓
勵
，
並
提
供
資
源
讓

受
處
卅
一
引
進
行
心
短
的
復
建
。

Q

的
加
強
發
掘
運
用
有
關
資
源
•• 

對
於
會
運
用
之
資
源

，
加
強
連
槃
P

以
增
加
資
源
功
能
，
對
於
須
要
但
尚
未
結

合
之
資
源
，
則
予
以
發
扭
。
如
此
均
是
為
將
來
的
服
務
工

作
結
合
完
善
的
資
源
網
絡
，
以
利
服
務
工
作
的
推
行
，
及

卅
佇
立
躍
治
問
題
的
解
決
。

立
專
線
之
功
能
﹒
﹒
此
專
線
所
提
供
之
服
務
針
對
下
述

三
種
問
題•• 

川
腐
虐
待
或
疑
似
虐
符
之
問
題
;
山
非
虐
符

之
問
題
;

針
對
仙
項
屬
虐
待
之
問
題
時
，
專
線
具
即
興
求
助
者

探
討
危
機
狀
態
，
並
預
約
面
談
或
立
即
約
訣
。
如
係
屬
「

疑
似
虐
待
案
」
則
以
預
約
面
談
之
方
式
鼓
勵
察
主
前
來
中

心
面
談
。
專
線
員
以
支
持
、
同
理
及
傾
聽
之
方
式
引
導
案

主
訴
說
問
題
之
狀
況
，
並
做
大
要
之
登
錄
及
填
寫
按
案
素

，
以
便
協
談
員
及
社
工
具
面
談
時
之
參
考
資
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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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對
叫
項
非
虐
待
之
問
題
，
專
線
最
於7
解
求
助
老

立
問
題
非
屬
虐
待
之
能
圈
，
則
立
即
轉
介
紹
其
他
資
派
機

構
之
電
話
，
並
告
知
木
機
構
之
功
能
及
限
制
，
使
求
助
者

能
了
解
並
儘
速
求
助
。

a

緊
急
狀
況
之
處
涅•• 

對
於
我
閑
之
米
的
諧
，
工
作

員
以
電
話
答
錄
機
告
知
出
來
玉
女
的
岱
隊
之
電
話
，
業
主
一
叫
先

求
助
緊
急
住
宿
乙
臨
後
第
二
天
到
北
紛
來
面
談
，
工
作
且

對
於
緊
急
狀
況
之
處
在
可
與
警
局
、
中
途
之
家
、
律
州
等

協
商
提
供
有
關
緊
急
專
案
之
服
務
。

詳
如
婚
姻
暴
力
危
纖
狀
況
處
理
流
程
。

已
協
談
服
務•• 

L

立
即
性
協
談
服
務
•• 

針
對
焦
急
狀
況
或
案
主
認
為

有
需
要
時
，
則
由
資
深
惡
察
工
作
員
按
案
正
與
之
協
訟
，

以
便
案
主
透
過
會
談
能
減
緩
緊
急
狀
況
。

么
說
約
性
協
設
服
務

，•• 

針
對
東
、
一
土
之
危
攪
狀
祝
且
案

主
認
為
在
祖
約
協
談
時
間
之
前
不
會
有
危
機
狀
況
之
發
生

，
專
線
員
之
初
步
評
估
也
認
為
案
主
可
稍

為
等
待
時
部
與

案
主
討
論
協
談
之
時
間
以
便
協
談
。

門
已
協
談
之
功
能
﹒
.

川
同
理
、
支
持
、
接
納
、
個

J
h
T引
導
說
出
感
覺

，
說
澄
清
。

叫
收
集
資
料
且
保
密
。

山
建
立
專
案
關
係
及
進
行
初
步
的
處
理
。

凶
了
解
危
險
之
程
度
並
進
行
適
當
之
危
撥
處
理
。

剛
協
助
及
支
持
其
撞
得
社
會
資
痕
。

剛
提
供
心
理
輔
導
o

m
輯
介
相
關
之
服
務
措
施
，
如
法
律
、
庇
謹
、
職

訓
、
就
輸
。

川
間
提
供
長
期
之
支
持
服
務υ

d
u協
談
人
員
﹒
.

以
社
會
工
作
員
為
主
並
訓
練
息
業
背
景
之
芯
阪
工
作

人
員
協
助
支
援
，
以
排
宜
之
方
式
來
處
理
所
發
生
之
情
況

。

目
急
如
救
助
•• 

L

救
助
基
金
之
成
立
及
逃
用

•• 

為
協
助
案
主
在
脫
離

紅
旗
情
垃
後
能
於
短
暫
之
時
間
內
處
理
日
常
生
活
之
所
需

，
特
設
置
急
如
救
助
金
，
以
備
需
用
時
可
隨
時
，
申
請
，
北
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於
閉
幕
時
結
合
奎
北
市
中
區
國
際

獅
子
會
扭
曲
募
到
八
十
三
萬
元
之
不
幸
婦
亥
救
助
基
金
，
並

出
一
該
獅A
M
m
(
本
局
布
臘
人
員
共
同
成
立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
3

訂
定
-
A金
申
請
辦
法
及
流
程
，
以
使
共
同
管
理
及
逆
用

此
萃
金
。

q
h救
助
一
位
金
之
別
途•• 

不
幸
婦
女
救
助
基
金
之
用
途

共
分
兩
部
份
，
第
一
部
份
為
針
對
不
幸
婦
女
(
受
虐
婦
女

)
緊
急
所
需
之
日
常
用
品
，
生
活
哎
肘
，
醫
療
費
用
，
甚

而
交
通
費
用
等
，
第
二
部
份
則
針
對
提
供
專
業
服
務
之
人

民
如
律
師
、
醫
師
及
輔
導
論
裔
人
員
(
社
工
具
除
外
)
，
、

但
在
實
際
狀
況
巾
3

北
區
婦
女
中
心
所
結
合
之
人
力
資
源

甚
多
，
且
大
多
故
為
熱
心
人
士
，
故
此
方
面
之
基
金
足
足

運
用
了
凹
年
之
久
。
辦
法
如
附
件
付

關
緊
急
庇
護
•• 

針
對
不
幸
婦
女
之
緊
急
庇
護
服
務
應

考
慮
母
子
共
同
接
受
庇
護
之
需
要
性
，
因
為
許
多
的
婦
女

放
不
下
心
弦
子
，
常
帶
養
孩
子
逃
離
家
庭
，
但
在
民
國
七

十
八
年
間
，
不
但
當
時
無
法

立
即
設
立
此
等
庇
護
所
，
而

且
政
府
單
位
之
庇
護
機
梅
如
廣
慈
博
愛
院
婦
職
所
均
以
雛

技
為
主
要
收
容
對
象
，
也
h
m川
法
立
即
規
剖
，
因
此
只
好
結

八
鬥
有
收
容
功
能
之
私
立
機
構
，
並
由
各
機
構
設
定
山
…
時

間
可
收
容
之
人
數
及
收
容
之
方
式
，
由
社
會
局
針
對
以
上

資
料
予
以
接
合
並
設
定
緊
急
庇
溪
流
程
，
同
時
對
削
弱
之

機
構
提
供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刀
等
的
女
扭
，
以
致
他
有
危

機
狀
況
之
家
庭
因
而
按
舒
緩
之
機
令
。
辦
法
如
附
卅
川
口

回
醫
療
服
務
•• 

L
U
M指
制
暴
力
中
之
受
虐
的
女
米
的
時
，

u
h
e
h

-
ι叩
站

立
提
供
有
兩
項
功
能
。

川
為
受
區
的
女
的
1

〈
怯
倍J
J間
，
以
川
川
口
的
H

役
川
一
叫

要
之
話
件
之
一
。

別
為
，
交
您
的
女
九
九
心
佑
，
使
其
身
體
之
傷
心
內
他

h
M迷

很
尿
。工

們
自
r
h服
務
措
施
坪
期
(
七
十
八
、
七
十
九
年
)

，
所
沒
妥
之
阻
礙
有
下
列
兩
方
商•. 

仙
，位
女
方
面
﹒
﹒
許
多
受
虐
婦
女
在
逃
阿
拉
力
此
場

時
並
僻
山
任判
之
結
-
的
準
俑
，
對
親
朋
好
友
又
多
不
脫
胎
盼
的

，
-
m政
的
本
身
艾
知
福
利
措
裕
，
此
時
在
拔
，
去
向
社
但
他

時
，
性
往
回
援
頗
多
。

的
討
會
大
眾
觀
念
的
彩
戀
在
醫
護
人
們
只
刀
向
布
削

y
b

「

司
在

a

有
許
今
醫
護
人
員
的
觀
念
均
以
為
，
只
古
休
斯

吵
，
床
尾
初
，
打
打
傷
傷
無
妨
，
勿
需
大
鶯
小
悴
，
以
致

於
醫
護
人
員
在
技
受
不
幸
婦
女
求
助
時
，
往
往
他
心
山
上
凹

漠
視
求
助
有
的
同
尊
心
，
益
而
不
認
為
此
為
街
心
…
…
?
一
級
要

就
醫
或
驗
傷
，
一
川
造
成
許h
h
F
求
助
者
心
靈
上
的
-
一
位
傷
古

。

b

不
正
確
的
想
法
使
許
多
醫
師
認
為
間
以
做
傷

證
開
將
有
可
能
花
費
時
間
參
與
出
庭
作
證
'
仇
山
區
時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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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暴力危機狀況處理流程 (78年、 79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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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暴力服務流程圖 (80年、 81年至今〉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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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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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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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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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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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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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婦女緊急底謹流程圖:

由底護單位運用本市熱心

為玄虛值及.1在顧服務人員

之力..1:定期于以這說制~

!自l腹經叫別rH網絡之慨捌
婦女下列月fä局項目:

i 生t產綺導: (1)鼠藥 (2)職訓

2.婚姻甜導:

( 1)婦女(2}夫妻

(3)家庭其他成員

枝獨女及其子女需要提供下列服葫項目:

1.醫療服務

2.;告終教助

3心~輔導

4. it;律話詢

但
對
於
毆
打
之
狀
況
無
法
確
定
且
會
浪
費
許
多
的
時
間
，

因
此
之
故
，
許
多
醫
師
不
是
「
不
願
意
開
證
朋
」
就
是
「

收
取
商
品
經
費
」
，
以
致
於
對
求
助
者
而
言
困
難
重
重
。

至
今
〈
入
十
三
年
度
開
始
本
局
獲
內
政
部
之
友
說

而
設
置
「
木
市
受
暴
婦
女
醫
療
服
務
措
施
」
凡
本
市
婦
女

一
經
有
受
暴
(
被
強
暴
，
被
虐
待
)
之
情
況
，
到
各
有
關

醫
院
與
共
受
暴
甜
味
請
書
均
可
免
費
接
受
治
療
披
閱兵
驗
傷

證
闕
，
一
切
費
用
自
政
府
負
擔

，
使
許
多
受
困
婦
女
解
決

了
相
當
大
的
問
題
。
然
而
有
關
社
會
大
眾
之
觀
念
仍
有

持

有
關
單
位
的
支
持
及
努
力
，
值
的
手
共
同
我
一
導
，
一
越

交
扒
拉

二
、
收
集
資
料
及
建
立
專
業
關
係

協
談
者
與
社
工
具
在
與
中
朮
主
會
談
時
，
不
但
完
整
地

收
集
求
助
弱
之
有
關
資
料
，
更
進
而
與
眾
主
之
家
人
、
弱

女
等
在
控
業
主
之
協
助
下
述
槃
及
與
有
關
之
機
關
情
協
調
，

期
使
對
求
助
之
婦
女
能
順
利
花
，
正
碌
的
進
行
評
估
。

三
、
診
斷
與
評
估

婚
蚓
暴
力
受
虐
婦
女
之
危
機
問
題
之
診
斷
及
評
估
，

除
以
婦
女
本
身
所
認
定
之
危
機
狀
況
外
，
並
加
上
下
列
之

指
標
為
許
佔
之
標
議
﹒
.

付
「
他
當
做
過
的
粗
暴
行
為
」•• 

透
過
施
虐
者
施
暴

方
式
的
了
解
，
搜
集
受
虐
者
承
受
傷
惜
一
間
的
壓
力
程
皮
及
自

認
為
適
當
科
技
保
護
之
方
式
。

叫
心
現
狀
況
•. 

以
「
經
常
」
、
「
偶
而
」
、
「
從
不

」
一
一
一
個
層
次
來
評
估
施
農
者
對
受
虐
者
在
言
行

學
止
土
所

造
成
的
心
理
恐
懼
感
。

日
本
刊
片
白
性
﹒﹒包
指
施
處
游
及
受
處
游
的
保
住
長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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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
及
雙
方
之
不
良
嗜
好
，
以
「
有
」
、
「
恆
心
層
次
了
解

關
對
孩
子••.••.

•• 
此
部
份
以
「
有
」
、
「
僻山」
二
個

層
次
來
了
解
施
虐
者
及
受
虐
者
對
子
女
的
有
僻
山
虐
符
傾
向

國
施
虐
者
工
作
情
形•• 

了
解
施
處
有
的
工
作
狀
況
以

評
估
其
工
作
及
經
濟
壓
力
。

關
受
虐
者
目
前
狀
況•. 

了
解
受
虐
者
叭
，
而
經
濟
、工

作
狀
況
以
評
估
其
可
用
之
資
源
及
獨
立
性
。

M向
社
會
資
源
的
運
用•• 
了
解
受
虐
者
曾
使
用
之
資
源

及
可
運
用
之
資
源
的
狀
況
，
協
調
及整
合
資
派
以
便
提
供

更
有
效
之
服
務
。

四
、
擬
訂
工
作
目
標
及
策
略

對
受
虐
婦
女
之
輔
導
氯
針
對
其
本
身
、
資
源
及
環
揖

三
大
部
份
分
階
段
規
劃
並
與
其
共
同
說
討
質
飽
之
策
略
，

通
常
就
受
虐
之
婚
姻
狀
況
有
二
大
部
份•. 

叫
如
果
受
虐
婦
女
想
留
在
有
暴
力
的婚
姻
中
，
眩

m

該

注
意
下
列
各
項
﹒
-

L

應
讓
施
虐
者
意
識
到
其
婚
姻
之
中
存
在
著
暴
力
的

-
問
題
並
也
受
虐
者
向
施
虐
者
說
明
願
與
他
一
同
努
刃
改
善

其
婚
姻
關
係
'
鼓
勵
施
虐
者
面
對
婚
姻
中
的
暴
力
問
題
，

及
學
習
控
制
自
己
的
情
緒
，
處
理
自
己
的
償
怒
，
改
變
以

暴
力
過
憤
的
行
為
模
式
。

且
受
虐
者
務
必
與
有
關
之
輔
導
機
構
如
社
會
局
、
庇

謹
中
心•••••. 

等
保
持
密
切
聯
繫
'

討
論
如
何
設
法
邀
請
施

虐
瀉
出
席
唔
談
及
如
何
和
配
偶
相
處
細
節
。

月4山
受
虐
者
須
熟
悉
施
虐
者
暴
力
發
作
之
前
奏
，
常
有

特
定
的
語
言
和
非
語
言
動
作

，

一
旦
出
現
徵
兆
立
即
自
拉

控
制
，
並
走
避
室
內
外
安
全
的
地
方
。

A
h受
虐
者
酷
熱
記
附
近
警
察
局
與
親
密
的
家
人
，
好

友
的
電
話
，
若
配
偶
不
改
毆
打
期
間
性
，
立
即
予
以
告
發
，

不
必
羞
於
啟
齒
，
因
為
默
默
受
苦
，
已
經
改
變
不
了
對
方

，
一
味
犧
牲
並
級
代
價
。

-
H山
受
虐
者
平
日
須
為
自
己
保
持
一
些
金
錢
或
不
動
產

，
叫
一
拍
情
況
許
可
，
宜
留
意
外
出
工
作
機
會
，
爭
取
自
己
的

獨
立
性
，
保
障
自
己
與
孩
子
的
經
濟
自
主
權
。

叫
如
果
受
虐
者
想
離
開
目
前
的
婚
姻
，
則
最
重
要的

是
冷
靜
下
來
做
一
個
週
詐
的
計
壺
，
然
後
逐
步
質
施
，
于

萬
不
要
一
時
衝
動

，
一
走
了
之
。

這
個
「
離
開
計
畫
」
要
包
括•• 

L
建
立
自
己
經
濟
獨

立
的
能
力
，
起
碼
要
能
混
泊
日

己
，
廿
四
或
小
孩
。
所
以
最
好
能
有
自
己
的
謀
位
之
道
，
識

有
找
到
可
以
玄
持
您
的
家
人
以
維
持
生
活
。

Z

存
留
婚
姻
暴
力
的
證
撮
，
甚
或
其
他
不
利
於
您
人

身
，
財
務
或
其
他
方
面
安
全
的
各
種
語
物
、

擎
錄
、
單
攘

驗
傷
單
等
物
證
P

以
及
相
關
人
說
等
資
料
。

q
山
若
有
孩
子
，
則
需
考
慮
對
孩
子
的
安
排
，
注
注
，
漸

為
孩
子
也
做
好
心
理
準
俏
。

A
t找
好
去
處
，
離
開
的
頭
一
段
時
間
最
難
調
遍
，
所

以
要
先
安
排
好
適
當
的
住
處
。

F
h山
可
以
找
專
業
人
員
(
社
工
具
或
律
師
)
幫
忙
，
一

起
討
論
這
個
計
葷
的
內
容
，
並
尋
求
各
種
可
冊
資
源
。
@

五
、
輔
導
及
追
路
、
關
懷

付
對
受
虐
喝
之
輔
導
及
處
遇
•• 
領
注
意
「
受
虐
」
所

引
發
之
各
方
面
之
影
響
，
因
而
須
對
求
助
者
說
明
機
構
之

限
制
及
功
能
，
可
支
持
之
程
度
及
業
主
須
努
力
的
部
份
，

位
往
往
求
助
者
被
俗
易
放
槳
，
此
時
機
構
工
作
員
應
臨
時

予
以
支
持
及
鼓
勵
，
以
使
受
虐
婦
女
能
在
全
力
之交
待
于

逐
步
改
善
其
狀
況
及
問
題
。

口
在
結
案
後
仍
需
定
期
追
眼
關
懷
，
但
「
迫
院
關
懷

」
之
行
動
須
視
個
笑
不
同
之
狀
況
而
採
不
同
之
方
式

•. 

尤

以
某
些
一
受
虐
求
助
者
仍
生
活
於
婚
姻
中
且
求
助
之
過
程
均

未
讓
其
配
偶
得
知
，
目
前
雖
問
題
暫
獲
改
善
，
但
配
偶
仍

不
願
意
讓
外
人
得
知
家
中
暴
力
之
情
形
。
此
時
工
作
具
採

取
之
方
式
為
以
間
玄
之
身
份
去
電
聯
絡
，
如
案
芝
在
則
去

問
叭
嘰
織
關
心
之
態
度
並
詢
問
近
況
，
如
案
主
不
在
則
包
干

「
姓
，
」
氏
，
並
擇
期
持
聯
絡
。
此
種
方
式
對
策
主
人

來
說
，

較
易
被
按
受
，
也
較
H
呵，綴
得
效
果
。

六
、

建
立
婦
女
服
務
之
資
源
網
絡
，
及
受
棋
婦
女

服
務
網
絡

•• 

以
結
合
更
多
專
業
懺
構
之
資
源

，
以
便
更
有
效
地
去
協
助
受
虐
婦
女
。

(
有
關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資
源
網
絡
之
詳
細
資
料
川
可
多

閱
劉
曉
梅
小
姐
所
著
臺
北
市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網
路
給
巡
作

，
變
更
及
其
對
婦
女
福
利
的
影
響
。
)

有
關
受
虐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之
建
立
方
函
茲
針
對

下
列
兩
項
予
以
建
構
﹒

.

付
受
虐
婦
女
之
需
求
。

叫
提
供
資
源
之
機
惰
。

神
仙
後
「
初
採
國
」
。

伍
、

結

論

」
附
會
變
遷
的
結
果
家
庭
受
害
最
多
，
家
中
已
不
如
往

昔
的
安
全
，
許
多
家
庭
中
茲
至
潛
伏
危
機
，
使
得
一
批
街
上

精
神
疾
捕
之
民
眾
越
來
越
多
。
故
，
一
安
安
定
區
里
、
繁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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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社
會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須
重
視
「
危
機
」
的
主
題
，
各
類
情

況
均
額
以
處
理
危
機
狀
視
為
優
先
，
甚
且
同
仁
問
之
合
作

，
機
構
間
之
配
合
等
均
為
要
件
，
期
以
蛇
篇
與
社
工
同
仁

u
們
共
勉
，
更
草
百
尺
竿
頭
更
進
一
步
。

陸
、
附
件

•• 

臺
北
市
中
區
國
際
獅
子
會
不
幸
婦
女
救
助
基
金
管
理

委
員
會
章
程第

一
輩
總
則

第
一
條

•• 

華
北
市
中
區
國
際
獅
子
會
為
協
助
本
市
一
本
幸

婦
女
，
配
合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舉
辦
「
幸

福
家
庭
慈
善
聯
誼
晚
會
」
籌
寡
不
幸
婦
女
救

助
基
金
並
結
合
晚
會
中
熱
心
贊
助
人
士
及
團

體
組
成
「
臺
北
市
不
幸
婦
女
救
助
基
金
管
理

委
員
會
」
〈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)

第
二
條

•• 

本
會
會
址
設
於
臺
北
市
錦
州
街
二
三
二
號
二

樓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
務
中
心
。

第
三
條

•. 

本
會
之
基
金
來
源
為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
八
日
「
幸
福
家
庭
慈
善
聯
誼
晚
會
」
所
當
募

之
基
金
、
共
計
入

-
0
、

0
0
0
元
，
經
社

會
局
該
定
後
不
再
接
受
任
何
個
人
或
團
體
之

捐
贈
，
本
基
金
周
鑿
，
本
會
剖
，
自
動
解
散
。

第
二
章
宗
旨

八
第
四
條
•• 

本
會
以
協
助
姆
女
解
決
其
臨
時
或
緊
急
危
難

為
目
的
。

第
三
章
任
務

第
五
條

•• 

本
基
金
運
用
對
象

川
以
本
市
有
需
要
之
婦
女
為
主
要
對
象
，
包

括
非
設
籍
本
市
而
實
際
生
活
在
本
市
所
發

生
困
難
或
有
醫
療
問
題
者
，
並
經
中
區
獅

子
會
派
人
查
訪
視
確
屬
需
要
救
濟
、
經
當

事
人
提
出
申
請
補
助
者
。

註
•• 

申
請
者
需
附
全
戶
口
膽
本
一
份
或
有

關
單
位
證
間
文
件
。

間
協
談
專
家
之
車
費
，
每
次
五
佰
元
，
每
星

期
以
二
次
為
限
。
贊
助
本
基
金
登
高
元
以

上
之
機
構
或
團
體
郵
寄
資
料
之
費
用
以
每

季
壹
萬
元
為
限
。

第
六
條

•• 

補
助
金
額
•. 

視
個
案
實
際
需
要
予
以
補
助
，

其
中
金
額
在
登
萬
元
以
下
，
授
權
主
任
決
定

，
事
後
再
接
委
員
會
遍
認
。
超
過
壹
高
元
以

上
必
需
經
委
員
會
通
過
決
定
，
如
腐

緊
急
情

況
時
，
經
由
主
任
委
員
及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
局
局
長
二
人
簽
字
條
做
緊
急
提
撥
補
助
，
後

再
提
委
員
會
追
認
，
但
同
一
個
案
以
不
超
過

伍
萬
元
為
限
。

第
四
一
軍
組
織

第
七
條

•• 

本
會
設
委
員
十
一
人
、
顧
問
一
人
、
名
譽
主

任
委
員
一
人
、
總
幹
事
一
人
。

第
八
條

•• 

主
任
委
員
綜
理
本
會
一
切
業
務
，
並
對
外
代

裴
本
會
，
如
主
任
委
員
因
故
缺
席
時
，
由
副

主
任
委
員
代
理
執
行
一
切
業
務
。

第
九
條

•• 

委
員
會
每
三
個
月
召
開
乙
次
，
由
主
任
委
員

召
集
之
，
時
間
定
為
每
年
三
月
、
六
月
、
九

月
、
十
二
月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開
隨
時
會
。

第
十
條

•• 

本
管
理
委
員
會
以
全
體
委
員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
出
席
，
並
以
出
席
委
員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同
意

行
使
職
權
。

第
十
一
條•• 

本
委
員
會
均
為
無
給
職
。

第
十
二
條•• 

本
會
於
基
金
用
替
之
一
個
月
內
就
有
關
資
料

、
收
支
結
算
表
裝
珊
函
報
社
會
局
。

第
五
章
職
責

第
十
三
條•• 

本
會
委
員
會
之
職
責

川
本
會
基
金
之
管
理
。

仙
製
定
本
基
金
會
之
捐
助
及
管
理
委
員
會
組

織
一
章
程
。

倒
有
關
本
會
目
的
之
推
行
及
實
現
。

第
六
章
附
則

第
十
凹
條•• 

本
章
程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，
經
委
員
會
修
正
並

晏
報
社
會
局
該
備
後
貨
施
。

參
考
資
料

L

婦
女
保
護
手
冊
|
|
婚
姻
暴
﹒
力
篇
(
臺
北
市
政
附
社
會

肘
，
一
九
九
三
)
。

1

家
庭
暴
力
輔
導
手
如
(
陳
若
璋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
q

山
我
閣
目
前
婚
姻
暴
力
狀
況
(
馮
燕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
4

婚
姻
虐
待
之
原
因
探
討
(
洪
文
蔥
，
一
九
入
九
)
。

E

山
美
國
加
州
家
庭
暴
力
資
料
及
服
務
措
施
(
臺
北
市
政
府

社
會
局
，
一
九
九
二
)

n
b社
工
辭
典
。

月
h
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八
六
)
。

&
家
庭
與
家
庭
服
務
(
謝
秀
芬
，
一
九
入
九
)
。

Q

心
副
司
。
其
戶
口
問
主
岳
宮
。1
0

戶
口
色
的
心
研

(
ω
k
p
崑
已
開
叫
‘
F
﹒
巳
H
M叭
。
2
5
8
)

作
者

•• 

孫
麗
珠
現
任
北
市
社
會
局
社
工
指
導

常
-
豆
沫
現
任
牽
來
給
赫
拉
府
詠
頁

劉
曉
鵑
花
鳥
北
區
婦
女
中
心
協
訣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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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北市婚姻暴力服務網絡初探圖

1.天主教福利會

2.基督教書tt生會

J.台北市為女會

4.天主歌德蓮之家
5.台北市措女致揖基金會

6.台北市生命線路會

7.台北市不字為女主文助基
金管理委員會

8.交通局及綠十字服務健
9.台北市政府社當局北區

措女中心

24自北市政府菁賽馬

女子警察員全

25.台北市政府賽第局及

十六分局代表

111嘉明心理輔導中心
12.焉偕悔談中a心

13:宇宙光輔導中，心
14社書立諒幸福誨，單純導中，心

b
m
法
聯

服
陣
民

合

m
r

法

聯
庭
方
有

市
法
地
站

北
心
事
北
昭

台
中
一
泳
霆
，{
口ι

t
A
Z

法

15.婦女晨菜中心

16.台北市誠菜~I!

豆豆中心

17.台北市國民就業

輔導中心

18.社會局寸二祖婦女社
當服務凶

19.知吾國地

20.袋鼠立馬揖址

21.惡暉tlb*
2主攻情婦女適量『
21台北市民采跟訪址及

十六分泣
29.彭虹專案

圓路往弱女被構
中失及省市弱女織橋

本某婦女組織
主t當參與之為女進織

30.畫畫訪社當紹說悔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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